
档号： EDB(ECP)15/080/08IV 
 

教育局通告第 19/2008号  
 

[本通告应交：  

(a) 各资助及官立小学 (不包括特殊学校 )的校监及校长  –  备办  

(b)  各直接资助计划小学、特殊学校的校长及各组主管  –  备考 ]  
 

公营小学实施小班教学  
 
摘要  
 
 本通告旨在总结过去数月，为配合由 2009/10 学年的小一开始，在

公营小学逐步推行小班教学，已实施的行政安排，并就相关的配套措施

落实方向和细节，包括设定收生上限、向维持每班 30 名学生的学校提供

额外教席，以及有关小班教学的专业发展等。  
 
 
背景  
 
2 .  行政长官在 2007 年的《施政报告》中公布，政府将由 2009/10 学年

起，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于公营小学的小一班级开始，分阶段实施小

班教学，并会逐年推展至 2014/15 学年，涵盖小一至小六所有班级。  

3 .  由 2009/10 学年起，实施小班教学的学校会在「小一入学统筹办法」

下，以 25 名学生一班为标准班额，其余的学校则会以每班 30 名学生为

标准班额。  

4 .  根据咨询期间与持份者同意的方向，我们在推行小班教学时，须采

取务实而灵活的方式，考虑实际情况例如课室的需求和受训教师的数目，

以及学校、家长和学生的意愿和需要，以评估学校实施小班教学的可行

性。我们亦会按早前的承诺，为那些计划在 2009/10 学年推行小班但暂时

未能如愿的学校，以及那些计划在日后才实施小班的学校，提供额外教

席，作为一个过渡措施，让这些学校维持每班 30 名学生的同时，可采用

其它适切的措施，提升教学效能，条件是这些学校须就如何运用这些额

外教席，提交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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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细节  
 
评估个别学校实施小班教学的可行性  

5. 我们已于早前，以「小一入学统筹办法」下每个校网为本，因应个

别学校推行小班的意愿、各校网的课室数目，以及最新的学龄人口推算，

评估首个规划期（ 2009/10 学年至 2014/15 学年）各校网的课室供求情况。

目标是确定是否可让个别校网已表达小班意愿的学校实施小班教学 ，同

时确保在这六年期间，校网内有足够的学位应付小一至小六的学位需求。

换句话说，我们不单要确定有足够的课室让 2009/10 学年入读那些推行小

班教学的学校的小一学生，可以采用小班教学的形式学习直至小六（即

2014/15 学年），还须确保有关学校可延续小班教学，供往后届别的小一

申请人选择。  

6 .  为促进学校平稳发展、方便家长选校及让教育局作长远规划，原则

上，获批准实施小班教学的学校，日后不得申请改以 30 名学生一班为标

准班额。  

7 .  由于每年「小一入学统筹办法」下的实际学位供求，可能有别于现

时对未来六年课室供求的推算，本局会在每年完成小一派位后，根据最

新的核准班级数目和学龄人口推算数字，更新未来六年课室供求的推算。

为方便规划，本局亦会在每年 3 月致函维持每班 30 名学生的学校，让它

们表达实施小班教学的意愿及拟推行的年份。据此，我们会再评估那些

有意推行小班的学校，包括因现时预计校网课室不足，而未能在 2009/10
学年实施小班教学的学校，能否于 2010/11 学年或以后推行小班教学。  
 
 
收生上限  

8. 随着政府推行小班教学，即使公营小学希望维持某程度的弹性在「小

一入学统筹办法」以外取录少量学生，每一班的学额亦不宜与标准班额

相差太远。由 2009/10 学年开始，小一每班的收生上限将设定为标准班额

之上的 10%，换言之，以 25 名学生为标准班额的小学的小一每班人数上

限将设定在 27 人，而维持每班 30 名学生的学校，收生上限则为 33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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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一入学统筹办法  

9. 推算的学龄人口可能会因环境的转变而出现不少变量，一向以来，

若学校所处的校网于某一年度「小一入学统筹办法」下的实际需求高于

该年度的课室供应，为秉承「就近入学」的原则，本局或需采取临时安

排，略为增加有关校网内学校在有关年度的每班派位人数。本局会继续

现有安排，即在有需要时，与有关的学校商讨。  
 
 
为每班 30 名学生的学校提供的额外教席  

10. 在实施小班教学的同时（即 2009/10 学年），我们会向维持每班 30
名学生的学校，根据以下可开办班级的总数（不包括加强辅导计划下的

班级），分阶段提供额外的助理小学学位教师教席，使学校能透过校本规

划措施，为教师提供适当的课堂教学条件，以提升学与教效能。详情如

下：  

学校可开办班级的总数目  
（不包括加强辅导计划下的班级 ）  

可获提供额外助理小学学位  
教师席位的总数  

12 至 23 2 

24 至 35 3 

36 或以上  4  

凡于小班教学推行的第一学年（即 2009/10 学年），获准开办不少于 2 班

小一的有关学校，可获提供第 1 个额外教席，至于提供第 2、 3 及 4 个额

外教席的准则见附件一。  

11.  上述的额外助理小学学位教师席位属常额职位，惟该等职位始终建

基于一个过渡的安排，因此不包括在教职员的编制内，换句话说，不会

包括在计算学校可开设的主任级教师数目及小学学位教师比例内 。学校

在聘请教师出任有关的职位时，应遵照现行《小学资助则例》及其它与

聘任事宜相关的指引或通告办理。  

12.  当上述学校最终推行小班教学，或因于连续 2 个学年收生不足，而

获准开办的小一班级数目较附件一所列可获提供额外教席的最低限额为

少；或在 9 月点算学生人数时，小一开班数目缩减至上述情况，或小一

每班平均学生人数下跌至 25 名或以下，已获提供的额外教席便须逐步删

除（详情见附件二），学校须根据校本准则，负责处理有关的超额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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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学校须填妥附件三，表达申请额外教席的意愿。有意申请额外教席

的学校必须阐明如何计划以额外教师进行校本规划的措施 ，为教师提供

适当的课堂教学条件，提升教学效能。学校请于 2009 年 2 月 13 日（星

期五）或以前把附件三交回教育局，以便本局在日后的「班级结构及教

职人员编制」的函件内，按上文第 10 段的安排加入有关的额外教席。  
 
 
小班教学的专业发展  

14. 推行小班教学的目的不应只是减少每班学生人数，学校应善用小班

的环境，提升学生的学习成效。我们会举办不同形式的专业发展活动，

包括研讨会、工作坊、经验分享会、组成地区伙伴学校、继续提供专业

校本支持服务等，以便透过理论学习、课堂实践和经验分享等支持方式，

协助教师厘订适切的教学策略，以及掌握如何在小班教学的环境运用不

同的教学模式。此外，我们亦会参考于 2008 年年底完成的「小班教学研

究」的建议，邀请不同的师资培训院校为教师举办更多元化的在职专业

培训课程。本局会在适当时候另函通知学校有关专业发展活动的详情。  

 
查询  

15. 如有查询，请致电 2892 6628 或 2892 6611 与研究及测验发展组联络。 
 
 
 教育局局长  
 叶灵璧代行  
 
二零零八年十月十日  



 

附件一  
为维持每班 30 名学生的学校  

提供额外助理小学学位教席的准则  
 
维持每班 30 名学生的学校，须符合下列的条件，才获提供额外的助理小学学

位教师教席。  
 

 须符合的条件 

 根据学校注册课室数目而预计可 
开办小一至小六的班级总数达到 

维持 30 名学生一班 
的施行学年 

获准开办的 
小一班级数目 

 12 班或以上 24 班或以上 36 班或以上 

第 1 个学年 有 2 班或以上 第 1 个 第 1 个 第 1 个 

     
第 2 个学年 --- --- --- 

第 3 个学年 

第 2 或第 3 个学年 
有 2 班或以上 

第 2 个 第 2 个 第 2 个 

     
第 4 个学年 --- --- --- 

第 5 个学年 

第 4 或第 5 个学年 
有 4 班或以上 --- 第 3 个 第 3 个 

     

第 6 个学年 
第 5 或第 6 个学年 
有 6 班或以上 

--- --- 第 4 个 

     
 

原则上， 2009/10 学年实施小班教学是提供额外教席的第一个学年，若学校

在 该 学 年 未 能 符 合 获 提 供 额 外 教 席 的 条 件 (即 获 准 开 办 的 小 一 班 级 少 于 2  
班 )，第 1 个学年会顺延。在获准开设第 1 个额外教席后，第 2、 3 及 4 个教

席将视乎学校能否在有关年份符合上表所列的小一班级数目才获提供，如此

类推。  



 

附件二  
逐步删除额外助理小学学位教席的准则  

 
( I )  最终推行小班的情况  

当维持每班 30 名学生的学校开始转为实施小班教学，同样也需 6 年时间

才能涵盖小一至小六，故此，我们会参照提供额外教席时的准则（请参

阅附件一），逐步删除过往已提供给学校的额外教席，表列如下：  
 

   已获提供额外教席总数 

转为实施 
小班教学的施行学年 

实施小班 
教学的级别 

仍维持 30 名 
学生一班的级别 

1 至 3 个 4 个 

第 1 年 小一 小二至小六   删除第 4 个 

第 2 年 小一至小二 小三至小六 删除第 3 个   

第 3 年 小一至小三 小四至小六   删除第 3 个 

第 4 年 小一至小四 小五至小六 删除第 2 个   

第 5 年 小一至小五 小六   删除第 2 个 

第 6 年 所有级别均实施小班教学 删除第 1 个 删除第 1 个 

 
 
( I I )  收生不足的情况  
 

删减额外教席时的准则：  

(a) 缩减小一班级或小一每班平均学生人数下跌至 25 名或以下均须删减

已获提供的额外教席；  

(b)  为让学校平稳发展，学校持续 2 个学年小一收生不足才须删减额外

教席；及  

(c) 在缩减小一班级的情况下，实际需要删减已获提供的额外教席数目，

视乎有关学校开办班级的总数能否符合文件第 10 段所述班级数目。  

 
 



 

获准开办小一班级的数目减少时，删除额外教席的安排：  

已获提供附件一所列的额外教席，并维持每班 30 名学生的学校若出现以

下情况，相关的额外教席将被删除： 

 删除第 4 个额外教席   

  学校最终获准开办的小一班级数连续两年不足 6 班；及  

  学校获准开办班级的总数少于 36 班  

  删除第 3 个额外教席   

  学校最终获准开办的小一班级数连续两年不足 4 班；及  

  学校获准开办班级的总数少于 24 班  

  删除第 2 及第 1 个额外教席   

  学校最终获准开办的小一班级数连续两年不足 2 班；  

  学校获准开办班级的总数少于 12 班；及  

  在这情况下，我们会先删除第 2 个额外教席，到下一年再删除余下

的 1 个额外教席  

 
小一每班学生人数减少时，删除额外教席的安排：  

学校持续两年于 9 月点算学生人数后，小一每班平均学生人数减至 25 名

或以下（这实际上已是小班教学）；学校亦须按附件二第 ( I )部份的安排逐

步删减额外教席。  

 



 

附件三  
 

[学校请于 2009 年 2 月 13 日（星期五）或以前以邮递或传真方式交回教育局 ]  
 

致：  香港湾仔皇后大道东 213 号  
 胡忠大厦 11 楼 1138 室  
 教育局  
 (经办人：  教育统筹委员会及策划分部  
 研究及测验发展组 ) 

传真号码： 2574 0340  
 

申请额外助理小学学位教师教席  
进行校本措施提升教学效能  

 

学校名称：              (上午 /下午 /全日 *)   

学校所属地区：             

请在适当方格内加上「」号  

根据教育局 2008 年 10 月 10 日的通告，本校：  

 拟申请额外教席于下列范畴 /策略进行校本措施，提升教学效能：  

 
 进行小组学习，强化中国语文科 英国语文科 /数学科 /常识科 *的  
 学与教  
   协助课程发展小组进行课程规划 /调适  
   采用多元评估模式加强学习  
   进行协作教学  
   加强跨学科学习元素  
   其它（请说明）：              
                  
 

 不拟申请额外教席。  

 

 校监 /校长 *签署：       

校监 /校长 *姓名：       

日期：          

                                            
* 请删去不适用者。  

 
校印  


